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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 

大学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大学

生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英语作为

大学外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

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大学英语课程

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 

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

和拓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

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现在专门用途

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

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 

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

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

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

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性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注重

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大

学英语教学内容。因此，要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

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二、教学目标 



大学外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

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外语，

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三、课程设置及修读要求 

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文件精神和学校

办学实际，我校大学外语教学目标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层次：面向基础教学中心音乐表演专业和运动训练专业，

相关专业民族班学生开设大学基础英语系列课程。 

提高层次：面向其他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大学英语系列课程。 

发展层次：面向修读完“大学英语 IV”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

大学外语拓展类课程。 

（一）大学基础英语系列 

基础教学中心音乐表演专业和运动训练专业，相关专业民族班

学生须顺序修读“大学基础英语”Ⅰ、Ⅱ、Ⅲ、Ⅳ，各 2学分，共

计 8学分。 

（二）大学英语系列 

根据新生入校后参加的大学英语分级考试成绩，确定大学英语

Ⅰ级起点和Ⅲ级起点学生名单，不同起点修读要求如下： 

1. 大学英语Ⅰ级起点的学生须顺序修读“大学英语”Ⅰ、Ⅱ、

Ⅲ、Ⅳ，各 2学分，共计 8学分； 



2. 大学英语Ⅲ级起点的学生须顺序修读“大学英语”Ⅲ、Ⅳ

及两门大学外语拓展类课程，各 2学分，共计 8学分。学生除可以

选择修读两门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外，也可选择修读大学多语种课

程中同一语种的两个级别（“大学俄语”I-Ⅱ级、“大学西班牙语”

I-Ⅱ级、“大学德语”I-Ⅱ级、“大学法语”I-Ⅱ级、“大学日语”

I-Ⅱ级、“大学韩国语”I-Ⅱ级）。 

（三）大学外语拓展类课程 

大学外语拓展类课程以“大学英语Ⅳ”为先修，力求通过多元

的课程设置，帮助学生提高外语应用能力，较好地掌握通用学术英

语、职业英语知识，培养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从事工作的

能力；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

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实现工

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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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学外语课程替代说明 

为便于管理，并保证大学外语学习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特就大

学外语课程替代做如下规定： 

一、大学外语类课程不同语种单门课程之间不能替代； 

二、“大学基础英语”Ⅰ、Ⅱ、Ⅲ、Ⅳ，“大学英语”Ⅰ、Ⅱ、

Ⅲ、Ⅳ，及大学外语拓展类单门课程之间不能替代； 

三、大学外语拓展类课程可由行远书院开设的三门全英文授课

课程《世界文明史》《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经典：西方

史学经典阅读》替代。 

  



附件 2 

民族预科生进入本科阶段大学外语课程学分认定说

明 

民族预科班学生进入本科阶段后，在预科期间修读大学外语类

课程取得的学分，可根据有关规定申请计入本科阶段大学外语课程

学分，具体如下： 

一、进入到相关专业民族班（培养方案要求“大学基础英语系

列”）的学生 

1.预科阶段修读通过的“大学基础英语Ⅰ”和“大学基础英语

Ⅱ”，可认定为本科阶段相应课程学分； 

2.预科阶段修读通过的“大学英语Ⅰ”和“大学英语Ⅱ”，可

在本科阶段申请替代为“大学基础英语Ⅰ”和“大学基础英语Ⅱ”，

认定为相应课程学分； 

二、进入其他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大学英语系列”）的学生 

预科阶段修读通过的“大学英语Ⅰ”和“大学英语Ⅱ”，可认

定为本科阶段相应课程学分。 

  



   

附件 3 

高考外语统考为非英语语种的学生选课及学分认定

说明 

 

高考外语统考为非英语语种的学生，可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

案修读相应课程取得学分后，整体替代大学外语课程要求： 

一、若修读与其高考外语统考相同的语种，需修读该语种专

业开设的专业课程共计 8学分，其中至少 6学分须通过修读基础

类课程或听、说、读、写两个及以上类型的课程获得，课程难度

须与该语种高考外语统考难度有递增关系，课程课时和学分按照

实际课时和学分认定； 

二、若修读与其高考外语统考不同的语种，可选择修读某一

语种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或英语专业开设的“第二外语”系列课

程共计 8学分。若修读某一语种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需从该语

种零起点修读，并且至少 6学分须通过修读基础类课程或涵盖

听、说、读、写两个及以上类型的课程获得。课程课时和学分按

照实际课时和学分认定； 

三、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可选择顺序修读完“大学基础

英语”Ⅰ、Ⅱ、Ⅲ、Ⅳ级，共计 8个学分。 

该要求自 2024 级开始执行。 

 


